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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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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暫時保護令
114年度司暫家護字第662號
聲  請  人  
即被 害 人  陳富雄  


相  對  人  陳義全  


上列聲請人聲請對相對人核發暫時保護令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相對人不得對被害人實施身體或精神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
相對人不得直接或間接對於被害人為下列聯絡行為：騷擾。
相對人應在民國114年12月15日中午12時前遷出被害人下列住所:屏東縣○○鄉○○○路000巷00號，將全部鑰匙交付被害人。
相對人遷出後應最少遠離下列場所至少100公尺：被害人住居所(地址：屏東縣○○鄉○○○路000巷00號）。
相對人應於民國115年1月23日上午8時40分至本院法警室報到，接受處遇計畫之評估。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係被害人之子，為家庭暴力防治法所規定之家庭成員。雙方同住在屏東縣○○鄉○○○路000巷00號住處，相對人精神狀況及行為控制管理能力欠佳，這兩年間，多次以摔砸物品、踹門、將置放在冰箱被害人欲食用之食物丟棄、言語揶揄被害人怎麼還不去死等方式騷擾被害人；於民國114年9月10日，在住處，相對人無故以作勢攻擊之方式騷擾被害人，經第三人在場見聞等情，相對人對被害人所為上開不法侵害，已發生家庭暴力事件，可認被害人有繼續遭受相對人實施不法侵害行為之危險，為此，依家庭暴力防治法第10條第1項、第16條第3項之規定，聲請核發該法第14條第1項第1、2、4款內容之保護令。
二、按法院核發暫時保護令或緊急保護令，得不經審理程序，又為保護被害人，得於通常保護令審理終結前，依聲請核發暫時保護令，家庭暴力防治法第16條第1、2 項定有明文。而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包括下列足以使被害人畏懼、心生痛苦或惡性傷害其自尊及自我意識之舉動或行為：（一）言詞攻擊：以言詞、語調脅迫、恐嚇，企圖控制被害人，例如謾罵、吼叫、侮辱、諷刺、恫嚇、威脅傷害被害人或其親人、揚言使用暴力、威脅再也見不到小孩等。（二）心理或情緒虐待：以竊聽、跟蹤、監視、持續電話騷擾、冷漠、孤立、鄙視、羞辱、不實指控、破壞物品、試圖操縱被害人或嚴重干擾其生活等。（三）騷擾：如開黃腔、強迫性幻想或特別性活動、逼迫觀看性活動、展示或提供色情影片或圖片等。（四）經濟控制：如不給生活費、過度控制家庭財務、被迫交出工作收入、強迫擔任保證人、強迫借貸等。（五）實施跟蹤騷擾防制法（以下簡稱跟騷法）第三條第一項各款之跟蹤騷擾行為（以下簡稱跟騷行為）。
三、經查，相對人為被害人之子，符合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3款所定義之家庭成員，有戶籍資料查詢結果在卷為憑；又被害人主張遭受相對人實施精神上之不法侵害行為，有再受家庭暴力之危險等情，業據提出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分局函、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分局新鐘派出所陳報單、家事聲請狀、家庭暴力事件調查筆錄、內政部警政署刑案資訊系統摘要表、家庭暴力通報表、陳報狀、屏東縣政府財稅局房屋稅籍證明書、土地所有權狀影本等件為證，復據被害人、關係人到院陳述明確，有本院調查筆錄附卷為憑，綜合上開陳述及事證，已足使本院就被害人主張之前開事實，得生薄弱之心證，信其大概如此，堪認被害人已盡釋明發生家庭暴力行為之責，可信其主張為真實。衡酌前情，足認相對人多次憑藉自身年齡、體能、性別等優勢地位，未見被害人已年逾80歲，身心體況欠佳，仍以言語、外在行為等手段滋擾被害人，長期影響被害人之日常生活，是以為避免被害人持續受相對人為家暴騷擾行為之危險，並賦予被害人不受相對人過度干擾之生活環境，故先行核發暫時保護令以保護被害人與約制相對人行為。
四、本院審酌相對人為被害人之子，彼此親緣密切，將來仍有互動可能，參酌本次家庭暴力情節等因素，又為明瞭相對人之精神狀況與暴力行為之關聯性、是否須施予精神治療之處遇計畫，有必要進行計畫前評估，以擬定後續之處遇計畫，爰核發如主文所示內容之暫時保護令。至本件被害人雖聲請禁止接觸之聯絡行為，然主文所示內容應足資保障被害人，故應尚無完全禁止雙方接觸之必要，附此敘明。
五、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惟抗告不停止執行(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0條、家事事件法第93條)。
六、另依家庭暴力防治法第16條第6項之規定，本裁定自核發時起生效，於聲請人撤回通常保護令之聲請、法院審理終結核發通常保護令或駁回聲請時，失其效力。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4　　日
　　　　　　　　　　家事庭　 司法事務官　陳俊宏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暫時保護令

114年度司暫家護字第662號

聲  請  人  

即被 害 人  陳富雄  



相  對  人  陳義全  



上列聲請人聲請對相對人核發暫時保護令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相對人不得對被害人實施身體或精神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

他不法侵害之行為。

相對人不得直接或間接對於被害人為下列聯絡行為：騷擾。

相對人應在民國114年12月15日中午12時前遷出被害人下列住所:

屏東縣○○鄉○○○路000巷00號，將全部鑰匙交付被害人。

相對人遷出後應最少遠離下列場所至少100公尺：被害人住居所(

地址：屏東縣○○鄉○○○路000巷00號）。

相對人應於民國115年1月23日上午8時40分至本院法警室報到，接受處遇計畫之評估。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係被害人之子，為家庭暴力防治

    法所規定之家庭成員。雙方同住在屏東縣○○鄉○○○路000巷00

    號住處，相對人精神狀況及行為控制管理能力欠佳，這兩年

    間，多次以摔砸物品、踹門、將置放在冰箱被害人欲食用之

    食物丟棄、言語揶揄被害人怎麼還不去死等方式騷擾被害人

    ；於民國114年9月10日，在住處，相對人無故以作勢攻擊之

    方式騷擾被害人，經第三人在場見聞等情，相對人對被害人

    所為上開不法侵害，已發生家庭暴力事件，可認被害人有繼

    續遭受相對人實施不法侵害行為之危險，為此，依家庭暴力

    防治法第10條第1項、第16條第3項之規定，聲請核發該法第

    14條第1項第1、2、4款內容之保護令。

二、按法院核發暫時保護令或緊急保護令，得不經審理程序，又

    為保護被害人，得於通常保護令審理終結前，依聲請核發暫

    時保護令，家庭暴力防治法第16條第1、2 項定有明文。而

    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

    他不法侵害之行為，包括下列足以使被害人畏懼、心生痛苦

    或惡性傷害其自尊及自我意識之舉動或行為：（一）言詞攻

    擊：以言詞、語調脅迫、恐嚇，企圖控制被害人，例如謾罵

    、吼叫、侮辱、諷刺、恫嚇、威脅傷害被害人或其親人、揚

    言使用暴力、威脅再也見不到小孩等。（二）心理或情緒虐

    待：以竊聽、跟蹤、監視、持續電話騷擾、冷漠、孤立、鄙

    視、羞辱、不實指控、破壞物品、試圖操縱被害人或嚴重干

    擾其生活等。（三）騷擾：如開黃腔、強迫性幻想或特別性

    活動、逼迫觀看性活動、展示或提供色情影片或圖片等。（

    四）經濟控制：如不給生活費、過度控制家庭財務、被迫交

    出工作收入、強迫擔任保證人、強迫借貸等。（五）實施跟

    蹤騷擾防制法（以下簡稱跟騷法）第三條第一項各款之跟蹤

    騷擾行為（以下簡稱跟騷行為）。

三、經查，相對人為被害人之子，符合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3

    款所定義之家庭成員，有戶籍資料查詢結果在卷為憑；又被

    害人主張遭受相對人實施精神上之不法侵害行為，有再受家

    庭暴力之危險等情，業據提出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分局函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分局新鐘派出所陳報單、家事聲請

    狀、家庭暴力事件調查筆錄、內政部警政署刑案資訊系統摘

    要表、家庭暴力通報表、陳報狀、屏東縣政府財稅局房屋稅

    籍證明書、土地所有權狀影本等件為證，復據被害人、關係

    人到院陳述明確，有本院調查筆錄附卷為憑，綜合上開陳述

    及事證，已足使本院就被害人主張之前開事實，得生薄弱之

    心證，信其大概如此，堪認被害人已盡釋明發生家庭暴力行

    為之責，可信其主張為真實。衡酌前情，足認相對人多次憑

    藉自身年齡、體能、性別等優勢地位，未見被害人已年逾80

    歲，身心體況欠佳，仍以言語、外在行為等手段滋擾被害人

    ，長期影響被害人之日常生活，是以為避免被害人持續受相

    對人為家暴騷擾行為之危險，並賦予被害人不受相對人過度

    干擾之生活環境，故先行核發暫時保護令以保護被害人與約

    制相對人行為。

四、本院審酌相對人為被害人之子，彼此親緣密切，將來仍有互

    動可能，參酌本次家庭暴力情節等因素，又為明瞭相對人之

    精神狀況與暴力行為之關聯性、是否須施予精神治療之處遇

    計畫，有必要進行計畫前評估，以擬定後續之處遇計畫，爰

    核發如主文所示內容之暫時保護令。至本件被害人雖聲請禁

    止接觸之聯絡行為，然主文所示內容應足資保障被害人，故

    應尚無完全禁止雙方接觸之必要，附此敘明。

五、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惟抗告不停止執行(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0條、家事事件法

    第93條)。

六、另依家庭暴力防治法第16條第6項之規定，本裁定自核發時

    起生效，於聲請人撤回通常保護令之聲請、法院審理終結核

    發通常保護令或駁回聲請時，失其效力。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4　　日

　　　　　　　　　　家事庭　 司法事務官　陳俊宏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暫時保護令

114年度司暫家護字第662號

聲  請  人  

即被 害 人  陳富雄  



相  對  人  陳義全  



上列聲請人聲請對相對人核發暫時保護令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相對人不得對被害人實施身體或精神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

相對人不得直接或間接對於被害人為下列聯絡行為：騷擾。

相對人應在民國114年12月15日中午12時前遷出被害人下列住所:屏東縣○○鄉○○○路000巷00號，將全部鑰匙交付被害人。

相對人遷出後應最少遠離下列場所至少100公尺：被害人住居所(地址：屏東縣○○鄉○○○路000巷00號）。

相對人應於民國115年1月23日上午8時40分至本院法警室報到，接受處遇計畫之評估。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係被害人之子，為家庭暴力防治法所規定之家庭成員。雙方同住在屏東縣○○鄉○○○路000巷00號住處，相對人精神狀況及行為控制管理能力欠佳，這兩年間，多次以摔砸物品、踹門、將置放在冰箱被害人欲食用之食物丟棄、言語揶揄被害人怎麼還不去死等方式騷擾被害人；於民國114年9月10日，在住處，相對人無故以作勢攻擊之方式騷擾被害人，經第三人在場見聞等情，相對人對被害人所為上開不法侵害，已發生家庭暴力事件，可認被害人有繼續遭受相對人實施不法侵害行為之危險，為此，依家庭暴力防治法第10條第1項、第16條第3項之規定，聲請核發該法第14條第1項第1、2、4款內容之保護令。

二、按法院核發暫時保護令或緊急保護令，得不經審理程序，又為保護被害人，得於通常保護令審理終結前，依聲請核發暫時保護令，家庭暴力防治法第16條第1、2 項定有明文。而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包括下列足以使被害人畏懼、心生痛苦或惡性傷害其自尊及自我意識之舉動或行為：（一）言詞攻擊：以言詞、語調脅迫、恐嚇，企圖控制被害人，例如謾罵、吼叫、侮辱、諷刺、恫嚇、威脅傷害被害人或其親人、揚言使用暴力、威脅再也見不到小孩等。（二）心理或情緒虐待：以竊聽、跟蹤、監視、持續電話騷擾、冷漠、孤立、鄙視、羞辱、不實指控、破壞物品、試圖操縱被害人或嚴重干擾其生活等。（三）騷擾：如開黃腔、強迫性幻想或特別性活動、逼迫觀看性活動、展示或提供色情影片或圖片等。（四）經濟控制：如不給生活費、過度控制家庭財務、被迫交出工作收入、強迫擔任保證人、強迫借貸等。（五）實施跟蹤騷擾防制法（以下簡稱跟騷法）第三條第一項各款之跟蹤騷擾行為（以下簡稱跟騷行為）。

三、經查，相對人為被害人之子，符合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3款所定義之家庭成員，有戶籍資料查詢結果在卷為憑；又被害人主張遭受相對人實施精神上之不法侵害行為，有再受家庭暴力之危險等情，業據提出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分局函、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分局新鐘派出所陳報單、家事聲請狀、家庭暴力事件調查筆錄、內政部警政署刑案資訊系統摘要表、家庭暴力通報表、陳報狀、屏東縣政府財稅局房屋稅籍證明書、土地所有權狀影本等件為證，復據被害人、關係人到院陳述明確，有本院調查筆錄附卷為憑，綜合上開陳述及事證，已足使本院就被害人主張之前開事實，得生薄弱之心證，信其大概如此，堪認被害人已盡釋明發生家庭暴力行為之責，可信其主張為真實。衡酌前情，足認相對人多次憑藉自身年齡、體能、性別等優勢地位，未見被害人已年逾80歲，身心體況欠佳，仍以言語、外在行為等手段滋擾被害人，長期影響被害人之日常生活，是以為避免被害人持續受相對人為家暴騷擾行為之危險，並賦予被害人不受相對人過度干擾之生活環境，故先行核發暫時保護令以保護被害人與約制相對人行為。

四、本院審酌相對人為被害人之子，彼此親緣密切，將來仍有互動可能，參酌本次家庭暴力情節等因素，又為明瞭相對人之精神狀況與暴力行為之關聯性、是否須施予精神治療之處遇計畫，有必要進行計畫前評估，以擬定後續之處遇計畫，爰核發如主文所示內容之暫時保護令。至本件被害人雖聲請禁止接觸之聯絡行為，然主文所示內容應足資保障被害人，故應尚無完全禁止雙方接觸之必要，附此敘明。

五、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惟抗告不停止執行(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0條、家事事件法第93條)。

六、另依家庭暴力防治法第16條第6項之規定，本裁定自核發時起生效，於聲請人撤回通常保護令之聲請、法院審理終結核發通常保護令或駁回聲請時，失其效力。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4　　日

　　　　　　　　　　家事庭　 司法事務官　陳俊宏





